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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服务支撑单位
申报书


申 报 单 位：                     
申报联系人：                     
联 系 方 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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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9932867][bookmark: _Toc529932783][bookmark: _Toc528912240][bookmark: _Toc288079531]
填 写 须 知
1.申报单位应认真阅读《关于开展沈阳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服务支撑单位遴选工作的通知》，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本申报书的各项内容，并保证提供的相关材料内容准确、真实。
2.申报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相关规定，填报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涉密敏感信息须作脱密脱敏处理。
3.本申报书统一用A4纸打印，A3纸装订成册，编目并盖章密封，标题采用方正小标宋GB2312，正文采用仿宋GB2312三号字，行距固定值28，两端对齐，一级标题三号黑体字体，二级标题三号楷体GB2312。电子版命名方式为“申报单位名称—沈阳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服务支撑单位申报书”“申报单位名称—申报信息汇总表”。
4.第一项至第四项主要提供能反映本单位相应能力和优势的信息，应适当总结归纳，控制整体篇幅，避免无用信息。第五项为详细佐证材料。如涉及扫描件或复印件，请确保关键信息清晰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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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我单位自愿参加沈阳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服务支撑单位遴选工作，承诺所提交的材料和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并将按照沈阳市知识产权局的要求，配合做好遴选有关工作。如发现有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情况，我单位接受取消申报资格或支撑单位资格，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负责人：（签名）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一、机构基本情况（20分）
（一）机构基本信息。
说明申报单位的基本信息。法人证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明等法律地位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
	单位名称（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册  资  本
	

	办  公  地  址
	

	法 定 代 表 人
	

	成  立  日  期
	

	营  业  期  限
	

	经  营  范  围
	

	登  记  机  关
	

	单  位  性  质
	


（二）机构经营状况。
说明申报单位2023年以来的经营业绩情况（包括营收、支出、负债等），以及有无违法犯罪或违规经营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有无不良记录。反映经营状况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关键页扫描件、无违法犯罪或违规经营记录承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截图等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
（三）组织管理结构。
说明申报单位的组织架构、部门设置等情况，特别是商标业务相关部门设置与管理体系情况，如设有分支机构从事商标业务相关工作的，请分别进行简要介绍。按要求填写附表1-3，组织结构图、部门职责说明书等证明材料请以附件形式提供。
示例：本单位设置有XX、XX、XX等部门，其中与商标业务相关的部门有XX、XX部门，分别负责XX工作。本单位组织管理结构如图XX所示。本单位总部位于XX，XX、XX等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需明确分公司、办事处等类型信息）。
1.总部情况简要介绍
2.分支机构简要介绍
……
（四）服务资质情况。
说明申报单位所取得的与提供商标服务业务相关的资质情况。资质扫描件以附件形式提供。
二、主营业务和技术特长（40分）
说明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技术特长及专业优势。
（一）主营业务。
[bookmark: _GoBack]说明申报单位在商标领域从事的主要业务，2023年以来的项目数据和项目案例情况。按要求填写附表2-1，提供能够反映项目客户名称、业务方向、业务领域、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金额的合同关键页扫描件以附件形式提供，总数不超过5个。
示例：本单位在XX领域主要从事XX、XX业务，服务对象主要为XX、XX。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XX个XX业务相关项目，累计业务金额XX万。
（二）案例成果。
说明申报单位在商标服务领域的技术特长，包括但不限于商标确权、维权、运用、管理等。相关案例等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
示例：
1.本单位在XX领域具备XX、XX能力。
（1）XX能力方面具备XX、XX、XX技术特长。技术特长情况详细说明。
	技术特长
	□商标确权（包括商标异议复审、无效答辩等）
□商标维权（包括通过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手段为企业依法维权成功案例）
□商标运用（商标评估、质押融资、转让等）
□商标管理（包括商标布局、日常监测等）
其它请补充                                                 
                                                           


（三）专业能力。
说明2023年以来申报单位参与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知名品牌或重点项目提供商标相关服务的成功经验，包括但不限于在商标领域的政策、标准、技术文件、指南等制定参与情况，及白皮书、研究报告等发布情况。按要求填写附表2-3，相关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总数不超过5个。
三、配备人员情况（30分）
说明申报单位从事商标业务工作的人员情况，包括人员数量、所属部门、学历分布、职称分布、资质证书，按要求填写附表3-1，人员的任职、学历、职称、资质、专家聘书等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如设有分支机构，请分别予以介绍。
四、项目管理及保密制度（5分）
说明申报单位符合提供商标服务所需的项目管理及质量管理标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形成的项目管理制度、保密制度、人员培训等情况。证明材料请以附件形式提供。
五、其它情况说明（如有）（5分）
说明申报单位为提升商标服务能力所开展的其它工作及成果。例如服务单位申报“辽宁优品”成果、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组织推荐信等，总数不超过5个。证明材料请以附件形式提供。



报送邮箱：zscqbhc-sscjgj@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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